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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函

编号：〔      〕  号

xxx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社会事务管理局）：
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》《惠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细则》相关要求，           （施工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）与               （建设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）于    年  月  日签订的编号为          的      合同，施工合同价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，合同开工日期为        ，合同完工日期为       ，工期总日历天数          ，施工单位需依法存储        （金额大写：            ）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应施工单位申请，我行（公司）兹开立以贵局为受益人，金额不超过              元（金额大写:         ）的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，保证施工单位支付所承包工程项目           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款项。
我行（司）保证在收到贵局出具的《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》及本保函正本原件5个工作日内，在上述担保金额范围内，根据《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》向贵局承担担保责任，支付款项。
本保函有效期自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。本保函超过有效期、担保义务履行完毕或开立新保函，本保函即行失效，无论本保函是否退回我行（司）注销，我行（司）有义务通知施工单位重新开具保函。
未经我行（司）书面同意，本保函不可转让，我行（司）对除受益人之外的任何第三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保证金业务承办机构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